南京市人民政府文件

	宁政发〔2019〕83号


市政府关于授予2018年度

南京市市长质量奖的决定

各区人民政府，市府各委办局，市各直属单位：

为加快建设质量强市，引导激励各类组织和个人加强质量管理、追求卓越绩效，进一步推动全市经济发展质量变革和整体质量水平提升，根据《南京市市长质量奖评定管理办法》（宁政规字〔2014〕11号），经市政府质量奖评定委员会评定，决定授予金陵饭店股份有限公司、苏交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、南京埃斯顿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等3家企业2018年度南京市市长质量奖（组织），各给予50万元奖励；授予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二十八研究所、江苏可兰素汽车环保科技有限公司、江苏省润天生化医药有限公司等3家企业2018年度南京市市长质量奖（组织）提名奖，各给予10万元奖励；授予黄一新、宋华明、汪爱清等3位个人2018年度南京市市长质量奖（个人），授予殷鹏、白元龙、屠正瑞、董健等4位个人2018年度南京市市长质量奖（个人）提名奖，现予公布。

希望获奖组织和个人珍惜荣誉，再接再厉，坚持知行合一，不断探索、创新和实践先进的质量管理经验、方法和模式，充分发挥好示范引领作用，再创质量发展新业绩。全市广大企业和质量工作者要以获奖组织和个人为榜样，学习借鉴先进经验、理念和做法，坚持诚实守信、精益求精、追求卓越的质量精神，进一步贯彻落实全市质量提升行动实施方案，持续推进质量创新，增强质量竞争力，全面提升产品、服务和经营质量。

全市上下要进一步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，坚持对标找差创新实干，加快职能转变、机构重塑和服务优化，共同维护良好市场环境，切实增强经济社会发展质量优势，为高水平建设“创新名城、美丽古都”作出新的更大贡献，以崭新工作业绩迎接新中国成立70周年。
南京市人民政府

2019年5月8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
抄送：市委各部门，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厅，市政协办公厅，市法院，市检察院，南京警备区。

南京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                  2019年5月9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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